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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临

时）会议于 2019 年 11月 18 日 10：30，以通讯的方式召开，应到会监事 3人，实

际到会 3 人，会议通知于 2019 年 11 月 15 日以邮件方式发出，符合《公司章程》

及《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同意 0 票，反对 2票，弃权 1票的表决结果审议未通过《关于汉富控股

有限公司向公司 2019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提交临时提案的议案》。 

公司股东汉富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富控股”）于 2019 年 11 月 12 日

至 2019 年 11 月 15 日期间通过两个邮箱 12 封邮件分批向公司发送了 2019 年第五

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要求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监事会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最终确定提案分别为：《关于提请免去吴日松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

届董事会董事职务的议案》、《关于提请选举王勇为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关于提请选举辛霞为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

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提请选举崔杰为深圳市全新好股份

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关于提请选举杨斌为深圳市全新好股

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五个提案。经公司监事会对邮件文

件的整理、审查，因存在下述相关情况，本次会议最终决议对上述议案不予提交

2019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汉富控股提供提案文件的情况如下： 

2019 年 11月 12 日通过邮件发送如下文件： 

议案一：关于提请免去吴日松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职务的议案 

议案二：关于提请选举王勇为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的议案 

议案三：关于提请选举李媛媛为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四：关于提请选举崔杰为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

的议案 

前述议案文件仅有议案及相关人员简历。 

2019 年 11月 13 日通过邮件发送如下文件： 

由另一个未得到授权的邮箱发送与 2019 年 11 月 12 日同样的文件，同时增加

一份文件《授权委托书》（授权事项为签署《一致行动协议》，非提交提案事项）。 

2019 年 11月 14 日通过邮件发送如下文件： 

由 2019 年 11 月 13 日同一个未经授权委托的邮箱发送的主题为“撤回李媛媛

改为辛霞”的邮件，同时附上修改后的议案三《关于提请选举辛霞为深圳市全新好

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及候选人相关文件。 

由 2019 年 11 月 13 日同一个邮箱发送的主题为“追加对杨斌的提请议案”及

候选人部分资料文件。 

同日收到未经授权人员送达的 11 月 12 日文件原件。 

2019 年 11月 15 日通过邮件发送如下文件： 

由 2019 年 11 月 13 日同一个邮箱发送的主题为“追加对杨斌的提请议案”及

候选人相关补充文件。 

同日办公时间收到携带员工身份证明的人员送达提案所涉及的部分候选人材

料。 

夜间 23:31 该邮箱再次发送主题为“授权文件汇总”的邮件，附件为汉富控股

对崔杰等三人的授权委托书。 

截止 2019 年 11 月 15 日监事会通知发出，公司暂未收到完整的候选人原件材

料。 

公司监事会于 2019 年 11 月 15 日收集整理全部电子文件材料及收到的纸质文

件材料，由会议召集人召集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 

2019年 11月 16日，公司再次收到部分候选人资料及提交人授权委托书复印件。 

（二）本次会议召开的原因及情况说明： 

《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2 号---股东大会相关事项》第七条规定：“召



集人认定临时提案不符合《股东大会规则》第十三条规定，进而认定股东大会不得

对该临时提案进行表决并作出决议的，应当在收到提案后两日内公告认定结论及其

理由···”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12 日收到提案文件，监事会本应最迟在 2019 年

11 月 14日公告认定结论及其理由。由于汉富控股于 2019 年 11 月 12 日至 15 日期

间多次发送议案及撤回议案、补充文件，影响公司监事会的召集召开，导致公司监

事会无法在规定期限内公告认定结论及其理由，会议因此推迟至 2019 年 11 月 18

日召开。 

（三）经整理、审查并就相关事项参考律师建议，监事会认为汉富控股本次提

交提案文件存在如下问题： 

1.根据《公司章程》第九十六条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换，任期三年。董

事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董事在任期届满以前，股东大会不能无故解除其职务。

吴日松先生任职期间没有违法违规情形，且汉富控股在议案中并未阐述其罢免理

由。故《关于提请免去吴日松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职务

的议案》违反《公司章程》规定。 

2. 《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2 号---股东大会相关事项》第六条第二款

规定：提出临时提案的股东或其授权代理人应当将提案函、授权委托书、表明股东

身份的有效证件等相关文件在规定期限内送达召集人。 

《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2号---股东大会相关事项》第六条第三款规定：

临时提案的提案函内容应当包括：提案名称、提案具体内容、提案人关于提案符合

《股东大会规则》第十三条规定的声明以及提案人保证所提供持股证明文件和授权

委托书真实性的声明。 

通过邮箱发送邮件补充提交的提案材料，未依法提交提案函和证明股东身份的

有效证明文件，同时未提交保证所提供持股证明文件和授权委托书真实性的声明。 

3. 汉富控股提名的独立董事辛霞在《董事声明及承诺书》中关于是否在其他

公司任职部分描述与提供的工作经历不一致，无法确认真实情况。 

4. 汉富控股提名的独立董事杨斌在《董事声明及承诺书》中关于是否在其他

公司任职部分描述与提供的工作经历不一致，无法确认真实情况。 

5. 汉富控股第一次提名李媛媛为独立董事，但是并未充分提供李媛媛的资料。

此后，发邮件称撤回对李媛媛的提名，改为提名辛霞为独立董事。汉富控股并未提

交正式的撤回提名李媛媛为独立董事的文件。 



6. 公司独立董事徐栋先生辞职公告披露后，汉富控股追加提名杨斌为独立董

事，该议案的落款盖章时间为 2019 年 11 月 10 日。而实际上公司独立董事徐栋于

2019 年 11 月 14 日才向公司董事会辞职，汉富控股在 2019 年 11 月 10 日便提名两

位独董董事候选人，以及更换提名的独立董事候选人，违反了公司章程第八十二条

“除董事会任期届满时的提名外，每一提案可提名不超过全体董事 1/4 的候选人名

额，且不得多于拟选人数”中“不得多于拟选人数”的规定。 

7. 汉富控股委托员工代为提案，但是截止 2019 年 11 月 16日汉富控股未将有

效的授权委托书原件送达股东大会召集人。 

综上，公司监事会作为 2019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人，认为本次汉富控

股提交的《关于提请免去吴日松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职

务的议案》、《关于提请选举王勇为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

事的议案》、《关于提请选举辛霞为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的议案》、《关于提请选举崔杰为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

会董事的议案》、《关于提请选举杨斌为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案》五项议案，均不符合作为临时提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的要求，

不予提交 2019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监事马斌对本议案投弃权票，表决意见为：本人于昨晚 11 点半收到监事会议

案材料。由于材料很多也很复杂，没有充足的时间研究，本人建议监事会延期发表

意见。但由于股东会期限即将到期，需按通知时间发表意见，故弃权。 

监事孙华对本议案投反对票，表决意见为：根据《北京雍行律师事务所关于深

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提案的法律分析建议函》的建议，作出表决。 

监事李亚萍对本议案投反对票，表决意见为：汉富控股提交的提案资料不完整，

不符合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则的情况，故投反对票。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9 年 11 月 18 日 


